
新北市政府104年度採購稽核缺失態樣彙整

項次 稽核缺失態樣 法源依據

1

資訊設備耗材採購指定廠牌，雖非屬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惟

仍應審酌其正當性，如有產品符合招標規格，不應禁止其競

標。

政府採購法第6條

2 未按採購性質所佔預算金額比率較高者歸屬之。 政府採購法第7條

3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及決標時，未檢送相關文件

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政府採購法第12條

4 未將後續擴充金額計入採購金額。 施行細則第6條

5 未通知監辦單位派員監辦。 政府採購法第13條

6

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評定方式，除有前例或條件

簡單者外，未由採購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僅由機關承

辦人員逕行擬定；或採購評選委員會係於開標前成立，依機關

說明係因時程急迫而無法於招標前成立，其理由核與採購評選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未合。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

7 遴選不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者為評選委員。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

之1

8
於電洽委員同意時係由其秘書接聽，並代為同意擔任評選委員

，並未經本人同意擔任評選委員。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

第5項

9 未成立3人以上之工作小組協助辦理評選相關事宜。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

1
招標公告未確實登載履約期限，僅敘述詳如契約書第○條規

定。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

7條

2
機關所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難謂非屬重大改變，惟未延長等標

期。
招標期限標準第7條

3 押標金額度已逾預算金額5%。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第9條

4 保固保證金額度已逾預算金額3%。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第25條

5 保留決標之採購案，開標紀錄上卻已載明底價金額。 政府採購法第34條

6 機關訂定之廠商資格與履約能力無關。 政府採購法第37條

7 招標文件規定廠商請求釋疑期間僅有1日。 施行細則第43條

8

於開會通知單之受文者欄位，列出個別委員姓名；或評選委員

之簽核，未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之規定

採密件方式辦理；或於評選會議開會通知單之「主席」欄位已

將擔任委員名字列出；或評選會議開會通知簽辦函稿，未以密

件及分址分文辦理；或評選委員與投標廠商係於同一張簽到表

簽到。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

9

召集人非評選委員；或未設置副召集人；或評選委員會之召集

人非機關首長指定人員；或未見簽請機關首長指定召集人，即

逕由主任擔任評選會主持人。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7條

一、準備階段

二、招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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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104年度採購稽核缺失態樣彙整

項次 稽核缺失態樣 法源依據

10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見送各評選委員參考；或初審意見書內

未載明工作小組人員之專長；或工作小組之初審意見並未整理

出個別廠商的差異處。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11
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惟未提交委員會

處理，並列入會議紀錄。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之1

12

未於評選總表載明全部委員姓名、職業等事項；或未記載各受

評廠商名稱及標價；或評選總表修正處未由修正人員簽名或蓋

章。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

之1

13
委員之評分序位結果，與其他位委員明顯不同，召集人並未提

交評選委員會議決。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

第1項

14 評選結果未通知未獲選之投標廠商。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7條

15

評選會議紀錄未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或內聘委員1名因故無法

出席評選會議，其無法出席原因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4條無涉，惟機關仍緊急簽辦遞補委員出席。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

16
評選會議紀錄未完整記載審議規則第11條第1項規定事項；或未

有各評選委員確認會議紀錄之簽名。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1條

1
開標或議價/決標主持人，未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

人員擔任。
施行細則第50條

2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或開標紀錄監辦欄位未有監辦人員簽名；

或流標時未製作紀錄。
施行細則第51條

3 監辦人員未經機關首長核准即採書面監辦。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採購辦法第4條

4

監辦人員採書面監辦，紀錄未併同有關文件送監辦人員完成書

面監辦；或無監辦者，記錄未載明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

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之特殊情形。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採購辦法第7條

5

未於建議底價簽辦及底價核定單上分別就「圖說強度、規範強

度、契約嚴謹性、成本分析、市場行情、決標情形」等項目逐

項填寫調整係數及敘明相關分析內容，經綜合檢討後再提出建

議底價；或公開招標之採購案，底價未於開標前訂定；或建議

底價未敘明分析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填寫調整

係數及分析內容；或建議底價簽辦單及底價核定單僅填寫「預

算金額」及「建議底價」之欄位，並未依採購法第46條規定依

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

逐項編列分析。

政府採購法第46條

6
未於議價前參考廠商報價重訂底價；公開招標之採購案，惟未

於開標前訂定底價以致廢標。
施行細則第54條

7
訂定底價確有困難或特殊採購案件，雖於招標公告顯示為未訂

有底價，惟未於招標文件中述明未訂底價原因。
政府採購法第47條

8 開/決標前，機關未確實查詢各投標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50條

9 機關審查廠商投標文件之結果，對不合格廠商未敘明原因。 政府採購法第51條

三、決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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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缺失態樣 法源依據

10

決標紀錄無監辦人員簽認；或決標紀錄內容並未記載所依據之

決標原則、決標標的之數量摘要；或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

之採購案之決標紀錄併同書寫於開標紀錄上。

施行細則第68條

11

業務單位未針對廠商所提說明進行分析及說明即逕行決標；或

非由機關認定最低標廠商說明合理；或機關認為廠商提出之低

投標價理由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

他特殊情形，仍請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才予決標。

政府採購法第58條及「依政府採

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

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12
未於決標決標日起30日內將決標結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或

未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決標結果，僅通知得標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61條

13
決標結果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惟通知內容未包括決標金額

及決標日期。
施行細則第85條

1 契約書未採用本府或工程會訂定之範本。 政府採購法第63條

2 機關未於契約約定範圍內，通知廠商辦理契約變更。 採購契約要項第20條

3 契約變更未做成書面紀錄。 採購契約要項第24條

4 未規範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20%為上限。 採購契約要項第45條

1
未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或主驗人員已

經機關首長核派，惟該主驗人亦為機關承辦採購之人員。
政府採購法第71條

2
採購內容為每月分批叫貨取貨、即買即用性質，惟無驗收資

料。
施行細則第90條

3

機關未於收到廠商竣工書面通知之日起7日內會同監造單位及廠

商確定是否竣工；或廠商未於工程預定竣工日(前)，將竣工日

期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機關。

施行細則第92條

4 機關於初驗合格後未於20日內辦理驗收。 施行細則第93條

5
無初驗之採購案，機關未於接獲廠商通知可驗收程序後30日內

辦理驗收。
施行細則第94條

6
驗收紀錄未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或未製作驗收紀錄；或僅以

照片檔及簽收紀錄為驗收，而未製作驗收紀錄。
政府採購法第72條

7
驗收記錄未記錄案號；或驗收紀錄事項與施行細則第96條規定

應載明事項不符。
施行細則第96條

8

驗收紀錄中記載請廠商於期限內補齊文件後，由業務單位理後

續請款事宜，惟廠商後續已補齊文件，機關卻未再辦理複驗程

序。

施行細則第97條

9 結算驗收證明書未見監驗人員簽認。 政府採購法第73條

10
驗收結算證明書未於驗收完畢後15日內填具；或結算驗收證明

書填具須延期者，未經機關首長或期授權人員核准。
施行細則第101條

11 未妥善保存採購之相關文件。 政府採購法第107條

五、驗收階段

四、履約管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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